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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确认个人就自己的过错行为所导致的

损害， 应负赔偿责任， 乃正义的要求。 本

案系因杜某未能如实告知科技公司其已办

理退休手续而引发。 在民事主体实施民事

法律行为时， 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就

是诚信原则， 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 诚信原则要求所有民事主

体在开展民事活动时应当讲诚实， 如实告

知相对方自己的相关真实信息。 当民事主

体违反诚信原则而隐瞒其真实信息时， 对

于隐瞒真实信息所造成的后果， 其主观上

即存在希望这一损害后果发生或者放任这

一后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

因此， 行为人对于真实信息的隐瞒和

对于诚信的违反， 可以认定为其主观上存

在过错， 其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

价。

本案中， 杜某在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

情况下未将相关信息如实告知科技公司 ，

导致科技公司基于仍与杜某形成劳动关系

的错误认知而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 支付

加班工资， 并由此产生了损失。 杜某违反

了诚信原则， 主观上存在过错， 且给科技

公司造成了实际损失， 其行为与倡导诚信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 从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 引领民事主体在从

事民事活动中诚实守信， 杜某应当就自己

的过错行为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选自人民法院报）

◆裁判解析

违反诚信可认定存在主观过错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获得权和使用

权受到法律保护， 但是， 劳动者获取

劳动报酬应当以诚实不欺为首要前提，

否则其获取的财产不仅得不到法律的

保护， 其不诚信的行为还可能构成侵

权并需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隐瞒退休事实领取住房公积金、 加班工

资被索赔的案件。

在该案中， 员工虽然与公司建立了劳动

关系， 但是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员工自行

在外地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将已退休的事情予

以隐瞒， 未如实告知公司， 导致公司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继续依照劳动合同法履行义务，

并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及支付加班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员工办理退休手续后其与

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 员工继续领

取公司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和加班工资缺乏基

础， 给公司造成了财产损失， 故判决员工应

当向公司赔偿损失。 法官对本案进行释法析

理， 对员工的不诚信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

通过将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

裁判， 引领社会公众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要

讲诚实、 重诺言、 守信用， 切实发挥了司法

裁判建设诚信社会、 规范经济秩序、 引领社

会风尚的重要作用。

员工隐瞒退休赚取公司报酬

杜某于 2004年 12 月入职某科技有限公

司， 双方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 2020 年，

杜某与科技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自杜某入职以来， 科技公司一直按照劳

动合同法的规定向杜某支付劳动报酬并为其

缴纳住房公积金。 后科技公司安排杜某变更

工作地点并进行工作交接， 杜某对此次调岗

提出了异议， 双方就此发生矛盾。 杜某认为

科技公司调岗不合法， 故其申请了劳动仲

裁， 后又向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

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过程中， 科技公司

向审理法院提出， 其了解到杜某早在 2011

年就在某省办理了退休或退职。 为查明案件

事实， 劳动争议案件受诉法院向某养老保险

经办中心出具协助调查函。 经查， 杜某确已

在某省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 于 2011 年 8

月退休。 基于此， 劳动争议案件受诉法院作

出生效判决， 认为 2011 年 8 月杜某在某省

办理退休手续， 依据法律规定其与科技公司

的劳动关系终止， 且因 2011 年 8 月起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对基于劳动关系而要求支

付 2011 年 8 月后的各项款项包括津贴、 加

班费、 未休年假工资报酬、 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请求均不予支持， 并最终判决确认

杜某与科技公司在 2004 年 12 月至 2011 年

7 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1 年 8 月至

2020年 9月期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等。

劳动争议案件结束后， 科技公司认为杜

某故意隐瞒退休事实， 导致其为杜某缴纳了

住房公积金 58969 元 （杜某已经全部提取）

并支付 2011 年 8 月至 2020 年 10 月的加班

费 22811.42 元， 故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要求杜某赔偿上述损失。

杜某则认为， 科技公司已经为其缴纳了

住房公积金并协助办理了提取， 不能再要求

退回， 且加班工资是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

酬， 并不是科技公司的损失。

法院判决赔偿公司损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劳动争议生效判

决已确认双方自 2011 年 8 月后不再存在劳

动关系， 故 2011 年 8 月之后科技公司没有

为杜某缴纳住房公积金及支付加班工资的义

务。 科技公司为杜某实际缴纳了住房公积金

及按照劳动合同法支付加班工资， 产生了损

害后果， 杜某亦因此获得实际利益； 杜某未

举证证明其曾向科技公司告知过退休的事

实， 故杜某应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加班期

间杜某实际提供了劳动， 杜某应获得部分劳

务报酬， 具体退还数额由法院依法酌定。 故

判决杜某返还科技公司缴纳公积金损失 58969

元、 支付加班工资损失 10000 元。 杜某不服该

判决， 上诉至北京三中院。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单位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支付的加班工资

属于用人单位基于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而

给付劳动者的一定的货币补贴和劳动报酬。 因

此， 科技公司缴纳住房公积金和支付加班工资

的义务来源于双方之间建立劳动关系。 杜某已

经于 2011 年 8 月办理了退休手续， 科技公司

客观上已经无法与杜某形成劳动关系。 在不存

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科技公司并不负有为杜

某缴纳住房公积金及按照劳动合同法支付加班

工资的义务， 故杜某取得科技公司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以及加班工资缺乏基础。 杜某未能举证

证明其曾向科技公司告知过已经退休的事实，

导致科技公司仍按照建立劳动关系履行义务，

故杜某违反了诚信原则， 主观上存在过错。 现

科技公司在不负有义务的情况下实际缴纳了住

房公积金并支付加班工资， 杜某也已经实际取

得该部分款项， 故杜某给科技公司造成了损

失， 杜某应予赔偿。 关于杜某应当赔偿的科技

公司已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的损失， 一审法院认

定的数额并无不当； 关于杜某应当赔偿的科技

公司已支付的加班工资的损失， 一审法院考虑

到杜某虽缺乏取得加班工资的基础， 但是其在

加班过程中实际付出了劳动， 在此基础上酌情

确定杜某应赔偿的数额， 亦无不当。 故判决驳

回了杜某的上诉请求。

本案裁判通过对杜某未将已经办理退休手

续的相关信息如实告知科技公司的行为作出否

定评价， 旨在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引领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遵守诚信

原则。 同时， 生效裁判在确定损失数额时亦充

分考虑了杜某付出了劳动的实际情况而对损失

数额予以核定， 平衡了双方利益。

!" 案件写真

员工隐瞒退休多领公积金被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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